 武乡县教育局校外培训机构年检评分表

    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年检内容
	评价体系
	检查组评分
	备 注

	办学资质（15）
	1．按照章程进行管理（2分）；
	
	

	
	2．《办学许可证》（2分）；
	
	

	
	3．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》或《营业执照》，《税务登记证》（2分）；
	
	

	
	4．按要求交付风险保证金（3分）；
	
	

	
	5.安全、消防、卫生达标（4分）。
	
	

	
	6.举办者、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、行政主要负责人社会信用报告，全体从业人员诚实守信和无犯罪记录（2分）。
	
	

	领导机构（10分）
	1.培训中心设有董事会、理事会或决策机构，领导班子健全，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合理；（3分）
	
	

	
	2.管理人员职责明确，运转正常；（3分）
	
	

	
	3.规章制度健全，有章可循。（4分）
	
	

	年检内容
	评价体系
	检查组评分
	备 注

	办学条件（25分）
	1.培训中心有稳定、安全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标准校舍，校舍、设备设施无安全隐患。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。（5分）
	
	

	
	2.租赁的校舍必须办理合法的租赁手续，租赁期不少于三年；（3分）
	
	

	
	3.办学地点必须与办学许可证上的地点一致，做到一证一点；（4分）
	
	

	
	4.有与办学相适应的教学设备设施；（5分）
	
	

	
	5.每年有一定的资金投入，改善办学条件；（5分）
	
	

	
	6.为学员购买机构责任险。（3分）
	
	

	队伍建设（15分）
	1. 严格执行新《劳动合同法》，依法与招聘人员签定劳动合同，办理保险和健康证；（5分） 
	
	

	
	2.有与所设专业相适应的合格教师队伍（有教师资格证）；（5分）
	
	

	
	3.无学校在职教师在培训中心任教。（5分）
	
	

	年检内容
	评价体系
	检查组评分
	备 注

	财务管理（13分）
	1. 培训中心严格执行国家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，每年年检时，向相关部门报送年度财务报表。（5分）
	
	

	
	2.培训机构在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接受监管，银行设立专用账户，并使用正常。培训机构全面使用《中小学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（3分）
	
	

	
	3.培训中心收费项目和价格按要求并公示，按照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，且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，无乱收费行为。（5）
	
	

	教育教学（22分）
	1.招生简章和广告报教育局备案，无虚假广告发布；（4分）
	
	

	
	2.按批准办学内容办学，未擅自超出办学内容，培训质量达到要求；（6分）
	
	

	
	3.培训中心严禁使用非法出版物；（3分）
	
	

	
	4.无价高质低现象；（3分）
	
	

	
	5.无培训机构与学校、教师合作强迫学生培训现象；（3分）
	
	

	
	6.办学有特色，得到社会广泛赞誉。（3分）
	
	

	总   分
	
	


说明：总分60分以下年检不通过，60-79分年检暂缓通过，80-89分年检通过，90分以上为优秀。

